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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界

挖掘民法典呈现的各种场景

  《话里画外民法典》一书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牵头

组建“学习民法典”政协委员读书活动的“读典”成果，也是面向

社会公众的普法成果。本书结合“说法明理”形式的小文章和专

门创作的插画，基本按照民法典的体例结构展开，将民法典条文

背后所蕴含的法律精神、法律逻辑说清楚，既让人懂得法律就是

生活，也让人理解生活处处有法律，促成形成知法、崇法、守法、

用法的自觉，展现学法释法的生活性、实用性、趣味性、易读性和

普适性。

  本书由50余篇小文构成，篇幅精悍，作者以直白灵动的语言

和生动丰富的举例，从法、法律的概念出发，对民法领域的概念

和理念作了介绍。本书以“生活就是法律”为主题，挖掘民法典呈

现的当代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以理性方式讲述我们司空见惯

的故事，以“说”与“画”为形，为读者呈现一种新的法治读品。

担保法体系解说与实务解答

  《担保法精讲：体系解说与实务解答》以民法典和民法典担

保制度司法解释为基础，将分散制定于民法典不同编章及其司

法解释中的担保规则进行重新整合与梳理，按照“总论—分论”

的结构进行理论重构，并分成35讲进行体系化讲解，将担保制度

的全部知识体系囊入其中。本书的讲解立足于对实务问题的解

决，将类型化的实务问题融入担保法的理论体系之中，详解重点

问题、解答疑难问题、预判未来问题。

  与教科书不同，本书原理并不是从概念、学说、精神的理论

奥义讲起，本书原理是服务于实践的原理，是从“实际问题”出

发，深入浅出地分析，一环扣一环，讲清楚“为什么是这样的”。这

样的原理讲解，追求的不是理论的完美和融洽，而是能够帮实务

工作者学会解决问题。另外，本书保留了原有的口语化表达，保

证严谨的同时，能让专业学习更轻松一些。

为公众铺就聘请律师的路线图

  《如何与律师打交道》一书紧扣公众在聘请律师时遇到的现

实问题，打破传统图书按部就班的体例，从实用出发，从维护当

事人权利的角度，使公众了解律师权利义务，体会律师所思所

想，以期正确与律师衔接配合，坦然与律师交流交往，内容直截

了当，入木三分，为公众铺就聘请律师、圆满解决法律问题的路

线图。

  全书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有关律师职业属性，包括律师的

独立性，律师承诺、律师的价值观等。二是有关律师行业现状，包

括律师的类型、聘请律师渠道、律师思维方式、律师收费、律所管

理。三是如何与律师交往，包括如何聘请律师，如何与律师签合

同，如何确定律师费，如何与律师沟通交流，如何与律师衔接配

合，如何激发和维护律师的积极性，如何对律师监督制约等。

遗传资源国际法的实施与续造

  《遗传资源国际法的实施与续造》一书采用实证研究、法律

逻辑分析以及规则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名古屋议定书》和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实施问题，以及国家管

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法律规则

的谈判与构建问题进行深入和细致的介绍、分析和评述，同时结

合我国的现状和实际需求，在充分论证相关理由的基础上，对我

国应当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包括立法、修法、谈判及筹备未来

实施等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虽然我国已于2016年加入《名古屋议定书》，但尚未制定全

面的实施性法律或法规，后续的立法及其实施任务颇为艰巨。我

国还没有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在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背景下，研究我国加入该条约的各种问题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 殷啸虎

  新年宣讲法律，普及法律知识，可以说是

中国古老的传统。这一传统据说可以追溯到

夏朝。据《尚书·夏书》的《胤征》记载：“每岁孟

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

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遒人是上古时期

帝王派出去了解民情、传达法令的使臣，兼具

采访民意民情的使命，承担了上令下达和下

情上达两个功能。《尚书正义·卷七·胤征》对

此的解释是：“每岁孟春，遒人之官以木铎徇

于 道 路 ，以 号 令 臣 下 ，使 在 官 之 众 更 相 规

阙……其有违谏不恭谨者，国家则有常刑。”

因此，每年新春时节，朝廷派遒人出使各地，

所到之处，手摇木铎（木铃），走街串巷，宣讲

法令，承担了普法的职能。

  而挑选新年进行普法，应该也是有专门考

虑的。古时新年正是农闲时分，宣讲法律，采集

民情，收集民意，既不影响农业生产，也便于

更多百姓的参与，真正收到普及的效果。因

此，这一做法，在上古时期可以说是一个传

统。《左传·襄公十四年》中，著名乐师师旷同

晋悼公谈到君主治理国家之道时，也引用了

《夏书》中的这段记载：“故《夏书》曰：遒人以

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

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

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

性？必不然矣。”

  在儒家经典《周礼》中，则详细记载了新

年“悬法于象魏”，布法宣教的制度。作为百官

之首的天官冢宰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正月

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

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象魏是

古代天子、诸侯宫门外的高大建筑，经常悬挂

教令、法律之类的文书。新年在象魏之上悬挂

法律，让百姓观览，以达到让百姓知法懂法的

目的。在《天官冢宰·小宰》中，则对官府人员

的新年普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正岁，帅治

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

者，国有常刑！乃退，以宫刑宪禁于王宫。令于

百官府曰：各修乃职，考乃法，待乃事，以听王

命。其有不共，则国有大刑！”

  除了天官冢宰外，其他官府同样也有在新

年布法宣教的任务。如《地官司徒·大司徒》：“正

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悬教象之

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乃施

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大

司徒下属的乡大夫之职，也有“各掌其乡之政

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

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

其道艺”。

  而作为执掌司法的《秋官司寇·大司寇》，则

专门负有在新年进行刑事法律普法宣传的职

责：“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悬刑

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秋官司寇·小司寇》则于新年“帅其属而观刑

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群士，

乃宣布于四方，宪刑禁”。大司寇下属的各级各

类官员分别对其所管辖的地方和部门都要在

新年这一天进行法律宣讲活动，如士师“帅其

属而宪禁令于国及郊野”。此外，大司寇下属还

专门有“布宪”一职，负责公布国家的刑法禁

令，并在正月初一这一天，持旌节去各地宣讲，

把刑法禁令的条文悬挂于城门上，告示大众，让

百姓共同遵守。

  从《尚书》和《周礼》的这些记载中可以看

出，在新年进行布法宣教，开展普法活动，提

高百姓的法律知识，督促各级官员依法办事，

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治理方式。通过

普及法律知识，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明朝的

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有一篇“顺天时

之令”，其中就探讨了在新年布法宣教、开展

普法活动的问题。在谈到新春“悬刑法于象

魏”时，丘濬认为：“古昔先王原情以定罪，因

事以制刑，既有定制，而又于正月之吉调和而

布，行之于邦国、都鄙焉，盖因岁月之更新，起

民心之观视，以儆省之也。然其藏于府史者众

庶不能悉知，于是乎悬象于两观之间以纵万

民之视。盖先王之法若江河然，贵乎易避而难

犯，苟匿其制、晦其言，愚民不知而陷入焉，又

从而刑之，则是罔民也。象法示民所以启其心

志、竦其观视，使知刑之惨毒、法之谨严，有所

避而不至于误入，有所惩而不至于故犯。”因

此，“于正岁者则宣布于四方，所以通于天下

之众，则是先王之制刑定罪，惟恐愚民不知

而误入之而为之宣布者如此。后世律令

藏于官，及民有犯者然后捡之以定其

罪，而民罹于刑辟不知其所以致罪之由者多

矣，此古之刑所以难犯而后世之刑所以易犯

也欤”。

  虽然上古时期新年布法宣教主要见于儒

家经典的记载，但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

的。在历史上不同时期，都有过类似的做法。如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就曾下令每年正

月、十月或逢节日时，由有关官府衙门与学官

召集士大夫之老者到学校讲读律令。清朝雍正

皇帝在《大清律集解附例》的序言中也引述了

《周礼》中的记载，指出：“国有常刑，月吉始和，

布刑于邦国都鄙，乃悬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

民聚而观之，是知先王立法定制，将以明示朝

野，俾官习之而能断，民知之而不犯，所由息争

化俗，而致于刑措也。”并要求所在州县仿效

《周礼》布宪读法之制，“时为解说，令父

老子弟递相告诫 ，知畏法而重自

爱”。其后实行的每月初一、十五

由各地官员召集官民宣讲康

熙的《圣谕十六条》的制

度，显然也是这一传

统习俗的延续。

□ 余定宇

  八百多年前，在庐山东麓那座著名的白

鹿洞书院里，有一个人、一件事可能曾深刻地

影响了中国古代法律史的发展进程，甚至有

可能使庐山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上的一

座分水岭。这个人，就是朱熹。而那件事，便是

南宋“理学”的兴起。

  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东麓、五老峰下，

其与登封的嵩阳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商

丘的应天书院一起，被并称为“中国四大书

院”。但这座书院之所以能在四大书院中名列

榜首，在我个人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便应

归因于宋代大儒朱熹曾在此讲授过“理学”，

并亲手为本院师生们制定了一则《朱子白鹿

洞教条》。

  一进朱子祠的门，迎面就可以看见三幅

镶嵌在墙上的大石碑：正中那幅黑石碑上，用

铁线描的笔法，镌刻着一幅朱熹的画像。石像

右边，则镶嵌着一块清朝重刻的石碑，其内容

便正是刚才所说的那份由朱熹首创的《朱子

白鹿洞教条》了。驻足细看，只见上面劈头刻

着一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有序，朋友有信”的“朱子遗训”。

  再接着读下去，朱熹还对当时的大学生们

列出了一系列的“学生守则”，例如：“博学之，

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这几句很

好，是对读书人做学问的基本要求。但再读下

去，便渐渐地觉得味道不怎么对了，例如：“惩

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

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

得，反求诸己”等。读着读着，我眼前便浮现出

这样的一幅图画：南宋初年，在那个金兵大举

南侵、生灵涂炭的民族危难关头，当与朱熹同

时代的辛弃疾、陆游、陈亮、刘克庄等在大声疾

呼“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庐

山之畔，那位所谓的“大儒”朱熹，却还在日日

吟风弄月，带领着一群打躬作揖的儒生们，摇

头晃脑地背诵着什么“正心诚意”“存天理、灭

人欲”……

  其实，在朱熹生前，他那种不顾国家危难

而“空谈心性”的“理学”，便已经遭受到一些

稍有血性的皇帝的严厉贬斥。南宋宁宗下旨

直斥朱熹的理学为“伪学”，并严禁一切“伪

学”党徒在朝廷为官。不意，在朱熹死后的四

十多年，那位“来路有点儿不明”的宋理宗却

忽然领悟到：朱熹的“道学”，对于专制君主来

说，大有益于“治道”和维护自己的权威。于

是，他便颁下御旨：令全国各地的州、府、县，

都要将朱熹制定的《朱子白鹿洞教条》刻石立

碑，竖立在所有官办的书院里。于是，这份充

满了对专制君主的“正心诚意”的《朱子白鹿

洞教条》，便迅速成为全国书院的统一校规。

而流毒所及，这份“朱子教条”，更在其后的

元、明、清三代成为统治者推行奴化教育时所

共同尊奉的一部办学准则。

  在 这 种 办 学 准 则 的 主 导 之 下 ，“明 法

科”——— 这个至少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的并

曾经孕育出宋慈这个伟大的法医学家的法律

学术科目，便悲惨地被赶出了书院教育的范

围。与此同时，那个有近千年历史、从曹魏时

期就开始设立的“律学博士”官职，亦在南宋

书院兴起的同时而随之消失。

  尽管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

一千多年来，儒学一直未能被真正“独尊”过。只

是到了南宋，到了程朱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

学说的兴起，儒家思想中种种摧残权利、压抑自

由的封建毒液才开始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政

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社会意识的各

个层面中去。而与此过程相伴而来的，不消细

说，就是那一种令全体中国人民至今都刻骨铭

心的“积贫积弱”和“落后挨打”。

  北宋著名的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对日

后那种“儒学复兴”的后果早已有一种先见之

明。他曾在一首诗中一针见血地对那些“四体

不勤、五谷不分”、终日只会摇头晃脑地背诵

“子曰诗云”的儒生们发出了一声辛辣的讽

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

术。”不幸的是，自从朱熹在白鹿洞开讲“道

学”，全国书院都在兴致勃勃地大讲四书五经

开始，这个不祥的预言真的变成了中国社会

一种可悲的现实。

  我们当然不能把中国法学和自然科学衰

落的原因和责任都统统推到朱熹一个人的身

上。而我写这篇“游记”的本意也不过是想如

实地指出：“南宋书院的兴起”与“古代法学的

衰落”这一种历史的巧合而已。

  自南宋以后直至明清，在这一段长达六百

多年的悠长岁月里，当中国的读书人仍年年岁

岁在全国各地的深山老林里起劲地背诵“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他们不知道，

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

的大变化。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

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

角 神 兽 到“ 六 法 全

书”》，北京大学出

版社出版）

南南宋宋书书院院的的兴兴起起与与古古代代法法学学的的衰衰落落

史海钩沉

古古代代的的新新年年普普法法

法律文化

以以数数字字正正义义推推进进实实现现更更高高水水平平的的公公平平正正义义
《《中中国国司司法法大大数数据据应应用用与与展展望望》》前前言言

□ 孙晓勇

  大数据是数字化时代的产物，正在逐步

影响和塑造当下经济社会秩序。大数据是近

年来的热门话题，其价值不言而喻，并已渗透

进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前大数据的

应用无处不在，诸如新闻推荐、广告推送、语

音对话、物流快递、导航出行等高效应用，其

背后都是大数据在支撑。例如，以大数据为基

础支撑的区块链技术现在的主要应用方向之

一是提高工业企业资源配置、使用效率。工业

企业往往有较长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它们之

间有数据共享的需求，甚至在一些特定的应

用场景中，上游可以结合下游的一些数据去

作生产规划，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配

置成本。

  一个大规模生产、处理、分享和应用数

据的时代已经开启。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

伯格教授（Vik t o r  May e r-S chönb e r g e r）在

《大数据时代》书中所言，大数据的真实价值

就像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第一眼只能看到

冰山的一角，绝大部分都隐藏在表面之下。

发掘数据价值，征服数据海洋的主要“动力”

之一就是大数据及数据处理技术。麦肯锡全

球研究院在2011年发布的《大数据：创新、竞

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 c t i v i t y）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大

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并描述了大数据的概念

和特征，即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

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作能

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

速的数据流传、多样的数据类型、价值密度低

和获取途径真实五大特征。大数据被认为是

“第四次产业革命”。随着现代数据采集，如视

频监控云的形成和走向云存储，数据的威力

越来越大。通过云数据，甚至可以描绘亿万人

的生活轨迹、兴趣爱好，他们喜欢去哪些店

铺，愿意在哪里活动……

  司法是大数据最为重要的应用领域之

一。近年来，大数据应用在司法领域取得重大

进展，我国已经成为司法大数据应用大国，

中国法院信息化建设水平已然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通过发掘蕴藏在司法大数据中的丰

富信息，探索司法案件与社会活动、政府行

为之间内在的关联与规律，是人民法院借助

司法大数据延伸司法功能、积极参与社会治

理的创新举措。然而，司法大数据种类繁多、

格式各异，信息量巨大，社会治理的问题纷

繁复杂，而且法律往往滞后于社会现实。尽

管利用大数据的预测模型，可以通过大量司

法案件预测其后不同案件的走势与规律，但

是数据是否能全面准确同步反映法律在

社会中运行的状态，正待不断地被检

验。当前关于司法大数据的一系列研究，远未

形成逻辑严密、论证严谨的系统化理论研究

学科范式，但司法大数据研究的实践价值日

益凸显。

  进一步深化司法大数据在人民法院乃

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使之更好地为司

法赋能，为社会发展助力，以数字正义推进

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既是一个实践课

题，也是一个理论课题。同时，司法大数据

研究要紧贴社会需求，进一步拓宽服

务领域，发挥司法大数据作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的作用，准确研判经济运行

风险和社会发展动态，服

务各级党委、政府决

策科学化、社会治

理精准化。

书林臧否


